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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Jilin Province Chuncheng Heating Company Limited*
吉林省春城熱力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53）

核數師退任

本公告由吉林省春城熱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4)條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收到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日期為
2020年12月2日的函件，當中提及（其中包括）由於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明白其建議
的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審計費用未獲本公司最終同意，考慮到費用及風
險因素，其即時退任本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在上述函件中確認，並無其認為應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的與其
退任有關的情況。董事會及董事會之審核委員會確認，本公司與安永會計師事務
所之間不存在關於其退任的分歧。董事會進一步確認，其並不知悉任何有關安永
會計師事務所退任的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本公司現正進行必要的程序，以委任繼任核數師以填補因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退任
所產生的空缺。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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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對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過去為本公司提供的服務表示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吉林省春城熱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劉長春

中國吉林，2020年12月2日

於本公告日期，非執行董事為劉長春先生（董事長）；執行董事為楊忠實先生、
史明俊先生、徐純剛先生及李業績先生；且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玉國先生、
付亞辰先生及潘博文先生。

* 僅供識別


